	附表1
	
	
	
	
	

	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盖章）
	
	
	
金额：万元

	部门名称
	株洲市石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资金总额：790.64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790.64
	其中：基本支出
	698.54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
	92.1

	
	         其他资金
	
	
	

	部门职责概述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领导或者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四）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五）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
（六）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七）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不适当的决议。
（八）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九）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区长的个别任免；在区长和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从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成员中决定代理人选；决定代理检察长，须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十）根据区长的提名，决定本级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局长的任免。
（十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任免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免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免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十二）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撤销个别副区长的职务；决定撤销由它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十三）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十四）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
（十五）完成区委和上级组织交办的其他任务。

	年度重点       工作计划
	事项
	责任单位/科室
	工作目标

	
	1.规范保障
	人大办
	切实做好立法工作，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和规范保障作用

	
	2.人事任免
	人大办
	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认真做好人事任免工作

	
	3.代表工作
	人大办
	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常委会
	≥10次

	
	
	质量指标
	召开主任会议
	≥10次

	
	
	时效指标
	预算年度内
	1年

	
	
	成本指标
	控制在预算数内
	≤790.64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督促政府完成全年财政收支任务，促进全市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持续督促

	
	
	社会效益指标
	代表履职能力
	有所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推动“一府两院”进一步高效、有效运转，为“一极三区”建设贡献力量
	持续促进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事任前法律考试完成率
	100%

	
	
	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以上

	单位负责人签字：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表2
	
	
	

	2023年区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名  称
	金  额
	实施期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合  计
	92.10
	
	

	一
	人大代表活动经费
	56.10
	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和财政预算批复，组织人大代表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依法履行职责。
	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和财政预算批复，组织人大代表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依法履行职责。

	二
	业务性专项经费
	36.00
	按法律要求召开好人民代表大会；
全年至少召开8次人大常委会，根据区域发展实际安排并配合省、市人大开展联动执法检查，对政府相关工作进行专项评议。
	依法审议和批准“一府两院”、财政、计划报告，补选区人大常委会相关组成人员；
坚决贯彻区委部署，依法决定重大事项，积极为区域发展建言献策，监督法律在本区域范围内的实施，对政府4个部门的工作进行评议，确保政府工作高效、务实、为民运行。

	
	
	
	
	

	
	
	
	
	

	
	
	
	
	

	
	
	
	
	

	单位负责人签字：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表3
	
	
	
	
	

	2023年区级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支出方向      （子项）
	业务性专项经费
	所属专项
	名称
	业务性专项经费

	项目金额
	36.00
	
	金额
	36.00

	项目实施期
	2023年度

	实施期绩效目标
	保证大会的正常进行，顺利完成大会议程的各项事项

	年度绩效目标
	保证大会的正常进行，顺利完成大会议程的各项事项,全面完成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用担当诠释人大代表的使命，用奉献绽放人大代表的光彩。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绩效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查、批准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23年市级财政预算
	1份
	行业标准

	
	
	质量指标
	会议事项完成率
	100%
	行业标准

	
	
	时效指标
	资金及时拨付率
	100%
	行业标准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数
	≤36万
	行业标准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推动全市经济发展，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间接
	行业标准

	
	
	社会效益指标
	完成选举事项
	100%
	行业标准

	
	
	生态效益指标
	无直接生态效益
	无直接生态效益
	行业标准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会议事项执行率
	100%
	行业标准

	
	
	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代表满意率
	95%
	行业标准

	支出明细及测算 说明
	支出内容简介
	支出明细
	金额
	支出测算依据及过程说明

	
	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区人大常委会
	餐费10万元，其他26万元
	36
	根据《株洲市石峰区区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里一类会议标准餐费140元/人/天，其他费用100元/人/天

	
	合  计
	36
	

	单位负责人签字：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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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3
	
	
	
	
	

	2023年区级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支出方向      （子项）
	人大代表活动经费
	所属专项
	名称
	人大代表活动经费

	项目金额
	56.10
	
	金额
	56.10

	项目实施期
	2023年度

	实施期绩效目标
	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和财政预算批复，组织人大代表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依法履行职责

	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和财政预算批复，组织人大代表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依法履行职责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绩效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与会各列席人员及工作人员
	≥500人
	行业标准

	
	
	质量指标
	人大代表参会率
	≥90%
	行业标准

	
	
	时效指标
	2023年度内按时完成
	1年
	行业标准

	
	
	成本指标
	人大代表人数
	187人
	行业标准

	
	
	成本指标
	人大代表活动经费标准
	3000元/人
	行业标准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通过参政议政水平的提高，为地方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无
	行业标准

	
	
	社会效益指标
	区人大代表能够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党和国家机关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良好
	行业标准

	
	
	生态效益指标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良好
	行业标准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不断提高代表履职能力和参政议政水平。
	良好
	行业标准

	
	
	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区人大代表满意率
	100%
	行业标准 

	支出明细及测算 说明
	支出内容简介
	支出明细
	金额
	支出测算依据及过程说明

	
	代表活动经费56.10万元：全区代表187人，每人每年的经费3000元，应预算金额为56.10万元。
	用于组织代表活动，宣传代表事迹，督办代表建议和接待.走访.慰问代表等工作，搭建代表履职平台
	56.10
	全区代表187人，每人每年的经费是3000元

	
	合  计
	56.10
	

	单位负责人签字：



填表人：                                   联系电话：         

